进境加拿大BC省原木定点加工企业备案条件

1. 为便于检疫监管，定点加工企业原则上应是莆田进境木材加工示范区内的企业；

2. 企业场地平整，为水泥或其他硬质地面；

3. 有完善的排水设施，场地无积水；

4. 具备专用的原木、热处理后板材堆存场地；

5. 原木堆存场地面积与原木进境数量相适应；

6. 生产区与生活区、办公区相对隔离和/或保持一定距离；

7. 原木堆存场与板材加工区、热处理区和处理后的板材堆放区等区域划分清晰、相对隔离；

8. 具备相应的对原木热处理及加工后产生的下脚料、废料的检疫处理设施与能力，并便于检验检疫机构实施监管；

9. 能满足检疫防疫要求的热处理能力，年加工能力在5万立方米以上；

10. 热处理设施性能良好，热分布均匀。处理过程的技术指标符合除害处理要求。配备木材处理过程的温度（包括材心和环境）自动检测仪，应能实现处理时间和温度等热处理过程的自动记录，且具备数据自动打印、不可人为修改和实时传输功能；

11. 热处理设施应保温、密闭性能良好，具备供热、调湿、强制循环设备，如采用非湿热装置提供热源的，需安装加湿设备，锅炉等供热设备应符合相应行业要求；

12. 热处理库外应具备一定面积的水泥地面周转场地；

13. 具备原木运输过程防止树皮散落的能力和措施，对下脚料及锯屑等能及时进行清理与处理；

14. 企业需配备必要的电子视频监控系统，以便检验检疫机构对场地内原木加工、产品热处理、下脚料和废料处理、储存等环节实施24小时电子视频监控；

15. 鼓励企业配备必要的仪器，以对除害处理效果进行自行验证；

16. 建立比较完善的以检疫除害处理和防疫管理为核心的质量保证体系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
16.1热处理设施设备情况说明、技术资料及相应的热处理操作标准等相关材料；

16.2建立防疫管理机构，内设熟悉防疫和除害处理的相关要求和知识的协管员，协管员应具备监督除害处理效果及防疫制度落实所需的权限和职责；

16.3相关防疫管理制度和关键防疫环节的操作要求；

16.4除害处理技术指标的电子监管或记录；

16.5防疫制度落实情况、除害处理过程检查，以及树皮、锯末、下脚料处理等相关记录；

16.6原木来源、材种、数量台账，加工处理后板材、下脚料等的使用、销售台账；

16.7异常情况报告、内审、文件记录控制等制度。

